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丰法刑初字第00333号

公诉机关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武洪，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0512409X，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重庆市丰都县林业局原局长，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中路二支路9号2单元8-1。2013年5月24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由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明华，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以丰检刑诉[2013]3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武洪犯受贿罪，于2013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杨文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武洪及其辩护人刘明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刘武洪在担任重庆市丰都县林业局局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蔡久信、樊学林等人在苗木款划拨、林权过户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蔡久信等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41万元，并用于支付欠款、日常生活等开支。具体事实如下：
1、2009年2、3月份，挂靠都匀农友良种苗木有限公司的蔡久信，与丰都县林业局下属的重庆市永旺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为丰都县林业局供应并栽植龙眼苗木。2009年下半年，蔡久信栽植的树苗验收合格后，丰都县林业局向其支付了60%的工程款。为了让被告人刘武洪给予照顾，使丰都县林业局尽快支付其剩余的工程款。2010年春节前，蔡久信在被告人刘武洪乘坐的黑色帕萨特轿车上送给刘武洪人民币5万元；2012年春节前，蔡久信在刘武洪办公室送给刘武洪人民币20万元；2013年上半年，蔡久信在刘武洪乘坐的黑色帕萨特轿车上送给刘武洪人民币5万元，在丰都县树人镇刘武洪老家送给刘武洪人民币1万元。
2、2013年3月份左右，重庆市博森林业有限公司在丰都县流转的一批林地需要办理林权过户，其负责人黄春元为了能办理林权过户以及收购的木材在经过丰都县时在执法检查方面给予便利，黄春元在2013年3月送给被告人刘武洪感谢费人民币4万元。
3、丰都县金盛苗木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樊学林，为了让被告人刘武洪给予照顾，尽快、顺利的支付苗木款，于2013年春节前送给被告人刘武洪感谢费人民币4万元。
4、重庆兴林源苗木培育中心在2009年与丰都县林业局下属的重庆永旺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为丰都县长江两岸森林工程销售苗木。为了让被告人刘武洪在苗木款支付上给予照顾，重庆兴林源苗木培育中心法定代表人杨远林于2011年春节前，送给被告人刘武洪感谢费人民币2万元。
被告人刘武洪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武洪在庭审中亦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书证有立案决定书、身份证复印件、刘武洪的任职文件、龙眼苗木采购栽植合同、领款单据、重庆市博森林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森林、林木、林地转让合同、花椒苗木订购合同、苗木采购合同等；证人杨远林、樊学林、秦巧玲、黄春元、蔡久信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刘武洪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武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1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刘武洪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武洪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武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刘武洪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武洪系初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武洪先后受贿七次，故该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武洪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3年5月24日起至2024年5月23日止。）
二、对被告人刘武洪的犯罪所得赃款410000元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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